附件9

[bookmark: _GoBack]牡蛎养殖风力指数保险试点方案
（2025—2026年）

一、保险标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牡蛎（不含底播）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非底播养殖；养殖地点、放养规格、养殖密度、混养比例、养殖设施等均符合行业养殖技术规范；牡蛎养殖生产管理正常，生长和管理的符合当地水产养殖标准的牡蛎；投保时牡蛎生长正常活动、摄食无异常；具有用于日常养殖的设备设施，养殖管理制度健全；养殖户或养殖企业信誉良好，无违法记录。
二、投保主体。进行牡蛎养殖的养殖场（户）、农民合作社、渔业企业以及其他渔业生产经营组织。不得重复投保。投保主体须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权证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或水域滩涂养殖使用协议等相关证明材料，且相关证明材料的登记范围应包括保险标的养殖区域。
三、实施范围。西海岸新区、即墨区。
四、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当投保区域内的极大风速达到7级（13.9-17.1m/s）含以上时，视为风灾事故发生，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方式负责赔偿。日极大风速以保险牡蛎所在地域气象站观测的数据为准，气象站点名称、编号在保险单中载明。若保险牡蛎所在地域的气象站由于站点仪器损坏、导致气象数据无法正常获取，则以离保险牡蛎最近距离的气象站观测数据代替，且须经气象部门审核认定。
五、保险期间。2025至2026年连续实施两年，投保截止日期为每年7月31日。保单起保日期由投保人、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单中载明。保单终止日期为次年1月31 日。
六、保险金额。6500元/亩。
七、保费费率
单位保险费（元）=单位保险金额（元）×保险费率
保险费率不高于3.33%。
八、保险数量。保险数量依据养殖场（户）提供的承包合同或镇街（村）、渔业部门等开具的养殖证明确定。
九、赔偿处理
在保险期间内，投保地理区域内养殖的保险牡蛎遭遇合同约定的风灾事故，保险人按照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风灾事故赔偿金额=不同风级对应的赔偿标准（元/亩）×保险面积（亩）
不同风级对应的赔偿标准
	风级
	日最大风速（m/s）
	损失赔偿金额（元/亩）

	7
	13.9-17.1
	150

	8
	17.2-20.7
	160

	9
	20.8-24.4
	175

	10
	24.5-28.4
	200

	11
	28.5-32.6
	222

	12
	32.7-36.9
	1000

	13
	37.0-41.4
	3500

	14
	41.5-46.2
	4000

	15及以上
	≥46.3
	6500


保险期间若发生多次风灾事故，则以实际发生的最大一次日极大风速对应的赔偿比例计算该次事故赔偿金额。
十、保险补贴比例。财政按保费的60％给予补贴（年度补贴上限900万元，其中，西海岸新区418万元，即墨区482万元），投保主体自缴40％的保费。
十一、保险承保机构。西海岸新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即墨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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